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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議會第 4屆第 5次臨時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

日 期：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6 日(星期四)上午 11 時 13 分(中

午 12 時 23分休息，下午 3時 4分繼續開會) 

地 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出 席：議長康裕成等 58人（如簽到簿） 

請  假：議員陳明澤、宋立彬、黃紹庭、許采蓁 

列 席：市政府－都市發展局局長吳文彥等（如簽到簿） 

本 會－秘書長黃錦帄、副秘書長余潮駿、法規委員

會專門委員劉義興、法規研究室主任朱信吉、

議事組主任凃靜容 

主 席：康議長裕成 

紀 錄：李鳳玉、曾淑苹 

甲、報告事項 

一、黃秘書長錦帄報告出席議員 34 位，已達法定額數，請主

席宣告開會。 

二、主席康議長裕成宣告第 4屆第 5 次臨時會開幕。 

三、本會第 4 屆第 3 次定期會第 44 次會議紀錄，經大會認可

確定。 

乙、討論事項 

一、本會第4屆第5次臨時會議事日程是否照所擬議事日程表

（草案）進行，請公決案。 

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（如附件） 

  二、二、三讀會 

審議市政府法規提案 

第 4 屆第 2次定期大會部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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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：法規   編號：4   主辦單位：都市發展局 

案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自

治條例」草案。 

發言議員： 

陳議員美雅 

陳議員麗娜 

李議員雅靜 

蔡議員金晏 

郭議員建盟 

高議員忠德 

邱議員于軒 

張議員博洋 

黃議員香菽 

湯議員詠瑜 

說明人員： 

都市發展局吳局長文彥 

都市發展局住宅發展處翁處長浩建 

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科施科長旭原 

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

本會 112 年法規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黃議員柏霖 

決議：修正通過。 

附帶決議：第七條：第一項第一款有關政府相關機關代

表部分，應聘任熟悉原住民族事務

者。 

第三十條：受理捐贈項目應納入決算並依法

公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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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、其他事項 

一、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11 時 17 分提：上午議程開始審

議法規類提案，依慣例於各個法案二讀後接續進行三讀，

請同意案。 

  （無異議通過） 

二、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下午 5 時 41 分提，擬延長下午開會時

間，俟「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自治條例」草

案全部審議完畢後再行散會，請同意案。 

  （無異議通過） 

丁、散會：下午6時3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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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議會第4屆第5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

 (本表經第 4屆第 5次臨時會第 1 次會議通過 113.6.6) 

113 年 上午 下午 

月 日 星期 09:30~12:30 3:00~6:00 

6 6 四 

1.主席宣布臨時會開幕。 

2.決定臨時會議事日程。 

3.二、三讀會： 

(1)審議市政府提案。 

(2)審議議員提案。 

(3)審議其他提案。 

4.其他事項。 

6 7 五 

1.二、三讀會： 

(1)審議市政府提案。 

(2)審議議員提案。 

(3)審議其他提案。 

2.其他事項。 

6 8 六 停會。 

6 9 日 停會。 

6 10 一 停會。(端午節)  

6 11 二 1.二、三讀會： 

(1)審議市政府提案。 

(2)審議議員提案。 

(3)審議其他提案。 

2.其他事項。 

6 12 三 

6 13 四 

6 14 五 

1.報告事項。 

2.其他事項。 

3.主席宣布臨時會閉幕。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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